
 

參 加 勞 保 ( 全 民 健 保 ) 申 請 單  

一、依據勞工保險條例第 11 條及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8 條規定，聘僱人員應於到職當日至事務組辦理勞保、健保加保手

續，每月按時繳納保費，由出納組每月在薪資扣繳保費，辭職或計劃結束離職當日(在職工作最後一日)，請被保

險人至事務組辦理退保手續。 

※(一)新進聘僱人員及專案計畫人員請檢附核准簽案影本。 

※(二)請附前投保單位勞工保險、全民健康保險轉出申報表影本。 

※(三)持有殘障手冊者或原住民者，加保時請告知承辦人。 

※(四)外籍人員加保請附上聘函、外僑居留證、工作許可函或護照影本乙份，辦理加保。 

二、『勞工退休金條例』自 94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，本校自 95 年 1 月 1 日起，依行政院函為非依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提

繳勞退新制退休金。本校以每月工資之投保級距６％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(公提)，儲存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

專戶；勞工亦可在每月工資６％範圍內，個人自願另行提繳退休金，勞工個人自願提繳部分，得自當年度個人綜

合所得總額中全數扣除。凡聘僱人員符合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7 條規定者，皆為勞退新制適用對象。 

※為配合系統造具薪資印領清冊之統一性，若受僱者有自願提繳之意願，自提率將與本校提撥率同步訂為６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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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一、本表僅適用本校勞保同仁眷屬。 

      二、眷屬加全民健康保險，請附前投保單位全民健康保險轉出申報表影本。 
※本人明白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」有權對此加保申請單與其附件行使以下權利：1.查詢或請求閱覽 2 請求製給複製本 3.請求補充

或更正 4.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 5.請求刪除本人個人資料。但若未完整提供個人資料將影響本人審核結果。 

填 表 日 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  承辦單位：事務組 2015.09



 

參加勞保、健保辦理內容及注意事項 
一、加 保：勞工保險、全民健康保險為國內強制保險，凡新進約聘僱人員、專案計畫人員、工讀生，

於計畫核准後，請各用人單位立即通知其攜帶身份證影本（正反面）填妥加保申請單至

事務組辦理加保手續。 

二、退 保：如因故中途離職或計畫案終止，亦請務必通知離職人員其『實際離職日前』先行填妥（離

職程序單）辦理退保手續，以免衍生計畫（單位）負擔保費問題。 

三、因勞、健保之雇主負擔部份保費由校方各計畫經費支付，故離職人員必需於離職前向事務組辦理

退保手續。若未於離職日前辦妥退保手續，則超過期限之保費，除個人應繳部份外，用人單位（計

畫）負擔部份保費仍由被保險人或計畫單位繳納。 

四、保費計算方式： 

    勞 保：整月保費 ÷ 30 × 加保日數。 

          （二月只有二十八天，但於二月二十八日加保者，當月份仍要計收三天保費。） 

    健 保：當月加、當月退不計收保費。 

           當月加或最後一日加保，計收一個月保費。 

           當月轉出（非最後一日），無投保（轉入）記錄，該月不計費。 

※聘用人員以到職日起加保。 

五、勞工保險現金給付項目： 

1、 生育給付。 

2、 傷病給付。 

3、 失能給付。 

4、 老年給付。 

5、 死亡給付－本人及家屬（配偶、父母、子女）。 

6、 失蹤津貼。 

7、 失業給付。 

8、 提早就業獎助津貼。 

9、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。 

10、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。 

勞退新制特色 

1. 勞工退休金累積帶著長：勞退新制施行後，選擇新制之勞工於工作期間，雇主所為其提繳之退休

金，可以累積帶著走，並不因其轉換工作或事業單位關廠、歇業而受影響。 

2. 勞工得自願提繳退休金並享有稅賦優惠：勞工得在其每月工資 6% 範圍內，自願另行提繳退休

金。勞工自願提繳部分，得自當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總額中全數扣除。 

3. 勞工退休金有最低保證收益：勞工退休金運用收益，不得低於當地銀行２年定期存款利率；如有

不足由國庫補足。 

4. 年滿 60歲，即可請領退休金：新制實施後，不管是否仍在職，只要年滿 60歲皆可請領退休金。 

(1)工作年資滿 15年請領退休金者，應請領月退休金； 

(2)但未滿 15年者，則應請領一次退休金。 

5. 遺屬或指定請領人可請領死亡勞工之退休金：勞工於請領退休金前死亡者，得由其遺屬或指定請

領人請領一次退休金。已領取月退休金勞工於平均餘命前死亡者，停止給付月退休金。其個人退

休金專戶結算剩餘金額，得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領回。 

6. 仍得請領資遣費：勞工除每月有雇主按月為其提繳之退休金外，如於新制後，遭雇主依法定事宜

資遣時，其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，雇主仍應發給資遣費。每滿 1 年給與 0.5 個月平均工資，

最高發給 6 個月平均工資。 

7. 投保延壽年金，保障長壽生活：勞工開始請領月退休金時，應一次提繳一定金額保 險費，投保

年金保險，以作為未來存活超過平均餘命時之生活所需。 

8. 雇主經營成本明確：雇主應按每月工資 6%（或以上）按月為勞工提繳退休金，經營成本明確易估

計，可減少為規避退休金而藉故資遣、解僱員工之勞資爭議，有利企業競爭力之提升。 


